策勒县农业设施产权登记颁证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设施产权登记颁证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参照《和田地区农业设施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等政策文件，结合本县实际，策勒县人民政府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系依据中央关于赋予农业设施抵押融资权能的精神开展的探索性工作，旨在明晰权属、便利融资。本办法项下产权证的法律效力待国家相关法律修订后予以进一步明确。

该产权证仅在本县域范围内有效；

该产权证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未纳入全国统一登记系统）；

抵押融资需经金融机构认可，登记机关仅负责登记，不负责担保效力认定。
第二条 凡由农户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公司自筹资金或使用财政补助资金投资建设，自主经营管理的畜禽圈舍、养殖温棚以及饲草料库、青储窖、兽医室、粪污处理设施、管理用房等附属设施；日光温室、食用菌恒温室、钢屋架大棚、农产品储藏窖或冷库及附属设施等农业设施，经申请进行确权登记颁证。

第三条 符合农业设施产权颁证条件的权利人，经依法登记，由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办理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并颁发《农业设施产权证》。
第四条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设施产权证》的受理申请、核实权属、出具审查意见、办理农业设施产权登记，颁发《农业设施产权证》等具体工作。
第五条 农业设施构筑物所有权期限应与该宗土地合法使用权的剩余期限保持一致。土地经营权期限届满，权利人依法续期或重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申请办理农业设施变更登记；土地经营权到期终止且未续期的，农业设施所有权随之注销，权利人应配合办理注销登记。
《农业设施产权证》只限于权利人使用。

第六条 农户及本县范围内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及其它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建设的各类农业设施，均可申请办理《农业设施产权证》。

第七条  办理《农业设施产权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取得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权属合法明确；

（二）符合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并依法办理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涉及占用建设用地的，应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具备持续生产能力。

第八条《农业设施产权证》登记，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业设施产权登记申请表；

（二）农业设施权利人身份证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通知、土地流转、租赁经营权合同（协议）复印件。

在农村集体“四荒”地上修建的农业设施，提供承包合同（协议）或者本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能够证明申请人享有该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证明材料以及经乡（镇）人民政府鉴证或备案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不能提供书面合同的，应提供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的书面决议（该决议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及乡（镇）人民政府确认的用地情况说明；在承包地上建设的农业设施，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承包合同及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通知；在租赁土地上修建的农业设施，提供租赁合同或者出租方出具的能够证明申请人享有该宗土地使用权的证明材料以及经乡（镇）人民政府鉴证或备案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不能提供书面合同的，应提供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的书面决议（该决议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及乡（镇）人民政府确认的用地情况说明；在国有土地上修建的，提供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通知和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的设施农用地协议复印件。

（四）农业设施总体平面图；

（五）农业设施权属材料；

（六）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拟登记农业设施权属有争议；

（二）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农业设施权属材料；

（三）不能提供有效的土地使用权材料；

（四超出农业设施用地备案范围的，超出部分不予登记；申请人补办用地备案手续后，可重新申请整体登记；

（五）首次申请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情节严重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六）农业设施纳入征收、征用范围；

（七）其他不予登记的情形。

第十条 申请材料齐全的，应当当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向申请人发放《农业设施产权证》。

第十一条 《农业设施产权证》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权利人名称、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地址；

（二）设施类别、编号；

（三）产权有效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设施坐落、占地面积；

（五）发证机关及日期；

（六）其他应当注明的事项。

第十二条 符合农业设施产权颁证条件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业设施产权证》：

（一）申请人将农业设施的详细情况及占地承包合同或其他材料报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审核进行初审，期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主要核实土地承包合同或用地备案的真实性并签署意见；

（二）县农业农村局对乡（镇）人民政府审签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对材料符合规定的，出具审查意见，农业设施的产权受让方可依法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农业设施产权登记。

（三）县农业农村局收到申请材料及审查意见后，应当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权属来源、界址面积、构筑物合规性进行独立审核。对于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登记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农业设施产权登记簿及其他登记材料，由县农业农村局管理。

第十四条 农业设施权利人认为《农业设施产权证》和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有权申请更正。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农业设施权利人应办理变更登记：

（一）因买卖、赠与、继承等导致权利主体变化的，办理转移登记；
（二）农业设施现状等发生改变；

（三）由于土地经营权延期，导致农业设施产权有效期延长；

（四）其他需要变更的情形。

第十六条 办理《农业设施产权证》变更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变更书面申请；

（二）已变更农业设施产权出让协议或其它证明材料；

（三）《农业设施产权证》及土地使用相关材料；

（四）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第十七条 发证机关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由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农业设施产权登记簿上记载。
第十八条 《农业设施产权证》污损、损坏的，权利人应向发证机关申请换发，收回原《农业设施产权证》；《农业设施产权证》遗失、毁坏，申请补发的，由发证机关在其门户网站或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发《农业设施产权证》遗失、毁坏声明，15个工作日后予以补发。

经发证机关审核后，办理换发、补发手续，并在农业设施产权登记簿上记载。
第十九条 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依法收回《农业设施产权证》：

（一）有效期内，农业设施权利人丧失设施产权所有权；

（二）有效期内，农业设施权利人提出书面申请，自愿放弃设施产权；

（三）农业设施及占用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导致农业设施所有权全部丧失；

（四）农业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由县农业农村局责令限期修复；逾期未修复且经专业机构鉴定丧失使用功能的，由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意见，办理注销登记；

（五）农业设施权利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手段获得《农业设施产权证》；

（六）其他收回《农业设施产权证》的情形。

权利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业设施产权证》的，由原发证机关事先告知权利人拟公告作废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权利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在政府门户网站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布“公告作废”，公告期限不少于30日。

第二十条 颁发《农业设施产权证》，除工本费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非法印制、伪造《农业设施产权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农业设施产权证》的，由登记机关予以收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3年。


